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湛教函〔2021〕186 号 

 

湛江市教育局等八部门关于建立湛江市 

特殊教育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有

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残疾人教育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

障法》，落实《广东省教育厅等八部门关于建立广东省特殊教育

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》《广东省教育厅等八部门关于印发广

东省促进特殊教育公平融合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加

强对我市特殊教育工作的统筹协调，推动特殊教育公平融合高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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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发展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建立湛江市特殊教育发展联席会议

制度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。 

一、主要职责 

在市政府的领导下，统筹协调组织全市残疾儿童少年特殊教

育工作，研究解决我市特殊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点、难点问

题；研究拟订残疾儿童少年特殊教育的政策措施，向市政府提出

建议；组织协调和指导残疾儿童少年特殊教育工作，推动部门沟

通与协作，实现残疾儿童少年信息共享，细化职责任务分工，加

强政策衔接和工作对接，完善关爱服务体系，健全救助保护机制；

协调各部门和社会力量，强化舆论宣传，形成全社会关爱残疾儿

童的合力；督促、检查全市残疾儿童少年特殊教育的落实，及时

通报工作进展情况；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二、组成人员 

总召集人： 

李更盛  市教育局党组书记、局长 

副召集人： 

黄贤伟 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、教育总督学 

成员： 

刘湛文  市委编办副主任 

陈建强  市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王成儒  市民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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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  毅  市财政局三级调研员 

高敬元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甘少平  市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陈夏怡  市残联副理事长 

联络员： 

王  健 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 

吕定贵  市委编办事业机构编制科科长 

黄  山  市发展和改革局社会发展和就业收入分配科 

科长 

龙  润  市民政局三级主任科员 

黎晓光  市财政局四级主任科员 

胡俊军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福利科一级主 

任科员 

张  扬  市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科副科长（负责科室全 

面工作） 

杨朝雄  市残联教育就业科科长 

三、工作机制 

（一）联席会议由市教育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，市教

育局分管该项工作的负责同志担任副召集人，其他成员单位有关

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。联席会议成员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

位提出，报联席会议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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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，由市教育局承担联席

会议日常工作，定期通报全市特殊教育工作推进情况，完成召集

人交办的其他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市教育局分管特殊教育工作的

负责同志兼任。联席会议设联络员，由各成员单位相关科室（部

门）负责同志担任。联络员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提出，报联

席会议办公室备案。 

（三）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，由召集人或

召集人委托副召集人主持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可召开临时会议。在

联席会议召开之前，可召开联络员会议，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

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及其他有关事项。专题研究特定事

项时，可视情况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会议，也可邀请其他单

位、有关地方和专家参加。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议定事项，

印发各成员单位及有关方面贯彻落实。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，落

实情况定期报告联席会议。联席会议办公室可根据工作需要，组

织成员单位开展联合调研，对我市特殊教育发展工作进行指导和

检查。 

四、部门分工 

（一）市委编办：负责配合相关部门根据《广东省特殊教育

学校教职员编制标准暂行办法》（粤机编办〔2008〕109 号），科

学合理配备特殊教育人员力量，为我市特殊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

提供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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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发展和改革局：负责将特殊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

展相关规划，继续推进标准化特殊教育学校建设。 

（三）市教育局：负责统筹管理和指导全市特殊教育工作，

做好全市特殊教育项目建设规划，规范特殊教育经费投入及使用，

牵头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按分工履职尽责，推动特殊教育公平融合

发展。 

（四）市民政局：负责指导各地做好福利机构内孤残儿童的

抚育工作，协助教育部门做好福利机构内孤残儿童特殊教育工作，

协助卫生健康部门、残联做好福利机构内孤残儿童医疗、康复工

作。 

（五）市财政局：负责完善特殊教育投入政策，支持改善特

殊教育办学条件和落实特殊教育学生资助政策，并根据有关规定，

为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提供经费保障；加强预算管理和财政监督。 

（六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负责完善和落实工资待遇、

职称评定等方面对特殊教育教师（含康复治疗师、康复护理人员）

的支持政策。 

（七）市卫生健康局：负责做好对残疾儿童少年的医疗与康

复服务，与教育、民政、残联共同做好残疾儿童少年入学评估及

教育安置工作并建立残疾新生儿、持证残疾儿童信息部门间交流

共享机制，建立实名通报和实名追踪服务体系。 

（八）市残联：负责做好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实名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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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校对人：包丹 


